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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及

H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中国石化

《

第五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

包括

2014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

√

2

中国石化

《

第五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

包括

2014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

√

3

中国石化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经审核财务报告和合

并财务报告

√

4

中国石化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利润分配方案

√

5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6

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及罗兵咸

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中国石化

2015

年度境内及境外核

数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

7

中国石化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和监事会监事服务合同

（

含薪酬

条款

）

√

8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更换董

事会成员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

、

报批

、

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

续

√

9

中国石化

《

公司章程

》

及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修订的议案

，

并授

权董事会秘书代表公司负责处理因上述修订所需的各项有

关申请

、

报批

、

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

包括依据有关监管部

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

√

10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11

给予中国石化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12.00

关于选举董事

（

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

）

的议案

应选董事

（

不含独立非执行董

事

）（

9

）

人

12.01

傅成玉

√

12.02

王天普

√

12.03

李春光

√

12.04

章建华

√

12.05

王志刚

√

12.06

戴厚良

√

12.07

刘运

√

12.08

张海潮

√

12.09

焦方正

√

13.00

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

（

4

）

人

13.01

蒋小明

√

13.02

阎焱

√

13.03

鲍国明

√

13.04

汤敏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3月2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前述会议的决议公告以及第3项、第9项议案的有关内容已

于2015年3月23日刊登在中国石化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第1项、第2项和第7项议案的有关内

容可参见公司拟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9、10、1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7、12、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

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投票方式，

详见附件3。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凡在2015年4月10日（星期五）办公时间结束时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的中国石化境内股东名册内之A股股东及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保管

的中国石化股东名册内之中国石化H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欲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的H股股东参会事项参见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二)代理人

1.凡有权出席此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委任一位或多

位人士作为其代理人，代表其出席现场会议及投票。 受委托代理人毋须为中国石化股东。

2.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该委托书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委托的代

理人签署。 如果该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其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

须经过公证。

3. 投票代理委托书和/或已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原件最迟须在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前24小时交回中国石化法定地址方为有效。 A股股东应将有关文件递交中国

石化（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局 邮编：100728）。欲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参会事项参见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如未在前

述规定的时间内收到有关文件的原件，该股东将被视为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关授权委

托书将被视为无效。

4.股东或其代理人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028

中国石化

2015/4/10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出示身份证明。 如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为

法人，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董事会或其他决

策机构委任该人士出席会议的决议的复印件方可出席现场会议。

（二）欲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应当于2015年4月22日（星期三）或以前将拟出席现场会

议的回条送达中国石化（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局

邮编：100728）。 如未能签署及寄回回条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股东可以亲自或通过邮寄或传真将上述回条送达中国石化。

六、其他事项

（一）股东大会不超过一个工作日。 与会股东往返及食宿费自理。

（二）中国石化A股股份登记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地址为：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

（三）中国石化注册地址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728

联系电话：（+86）10� 5996� 0028

传真号码：（+86）10� 5996� 0386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0日

附件1：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条

附件2：授权委托书

附件3：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投票方

式说明

● 报备文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附件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条

本人（或吾等）(附注1)：，

地址：

联系电话：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 ）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

元的H股／A股(附注2)

股之持有人，兹确认，本人（或吾等）愿意（或由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2015年5月12日

（星期二）上午9时整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号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召开的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年会” ）。

签署：

日期：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及股东名册上登记的地址。

2.请删去不适用者并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数目。

3.请把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条，以邮寄或传真或亲自送递方式于2015年4月22日（星期

三）或之前送达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局（地址为：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邮

编100728）或传真号码(+86)� 10� 5996� 0386）；惟未能签署及寄回本回条的合资格股东，仍

可出席股东年会。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大会主席（附注1），联系电话：

，为本单位（或本人）的代理人，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5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年会” ），审议股东年会通知所列载的决议案，并代表本单位

（或本人）依照下列决议案投票。 如无作出指示，则代理人可自行决定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委托人持股数（A股/H股）（附注2）：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同意

（

附注

3

）

反对

（

附注

3

）

1

中国石化

《

第五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

包括

2014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

?

2

中国石化

《

第五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

包括

2014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

?

3

中国石化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经审核财务报告和合

并财务报告

4

中国石化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利润分配方案

5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

201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6

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及罗兵咸永

道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中国石化

2015

年度境内及境外核数师

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7

中国石化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和监事会监事服务合同

（

含薪酬

条款

）

8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更换董事

会成员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

、

报批

、

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9

中国石化

《

公司章程

》

及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修订的议案

，

并授

权董事会秘书代表公司负责处理因上述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

申请

、

报批

、

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

包括依据有关监管部门

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

）

10

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1

给予中国石化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

/

或境外上市外资股

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

附注

4

）

反对

（

附注

4

）

12.00

关于选举董事

（

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

）

的议案

------

12.01

傅成玉

12.02

王天普

12.03

李春光

12.04

章建华

12.05

王志刚

12.06

戴厚良

12.07

刘运

12.08

张海潮

12.09

焦方正

13.00

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

（

附注

4

）

反对

（

附注

4

）

13.01

蒋小明

13.02

阎焱

13.03

鲍国明

13.04

汤敏

委托人签名（盖章）（附注5）：

委托人身份证号（附注5）：

受托人签名（附注6）：

受托人身份证号（附注6）：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 如未填上姓名，则股东年会主席将出任阁下的代理人。 阁下可

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代表出席及投票，受托人不必为中国石化股东，但必须亲自代表阁

下出席股东年会。 对本授权委托书的每项变更，将须由签署人签字方可。

2.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与授权委托书有关的股份数目。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

托书将被视为与中国石化股本中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有关。

3.谨请注意：阁下如欲投票赞成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

投票反对决议案，则请在「反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

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中国石化《公司章程》规定，投弃权票、放弃投票，公司在计算

该决议案表决结果时，均不作为有表决权的票数处理。

4.谨请注意：

就：（1）第12项“关于选举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中的12.01项至12.09

项子议案，以及（2）第13项“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中的13.01至13.04项子议

案，公司实行等额选举，并将分别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进行投票并统计表决结果。 在填写

“累积投票方式”时，请按照下述要求填写阁下的表决意愿（具体投票指引亦可参考中国石

化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附件3）：

（1）就第12.01项至12.09项子议案而言，阁下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与应选董事（不含独

立非执行董事）人数（即：9名）相同的表决权。 就13.01至13.04项子议案而言，阁下持有的

每一股份均有与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即：4名）相同的表决权。 举例而言，如阁下拥有

100万股中国石化股份，本次选举应选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为9位，则阁下对第

12.01项至12.09项子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00万股（即100万股×9＝900万股）；对第

13.01项至13.04项子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0万股（即100万股×4＝400万股）

（2）请注意，阁下可以对每一位候选人投给与阁下持股数额相同的表决权；也可以对

某一位候选人投给阁下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人数相同的全部表决权，或对某几

位候选人分别投给阁下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人数相同的部分表决权。

（3）如阁下拟将所持有的股份数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候选人，则请在「赞成」或「反对」

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否则，请在「赞成」和/或「反对」栏填入阁下给予每位候选人的

表决权股份数。

（4） 阁下对某几位候选人集中行使了阁下持有的每一股份所代表的与应选人数相同

的全部表决权后，对其他候选人即不再拥有投票表决权。

（5） 请特别注意，阁下对某几位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阁下持有的全部

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时，投票无效，视为放弃表决权；阁下对某几位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

总数，少于阁下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时，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6）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或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所获得的赞成票数

超过出席股东年会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且赞

成票数超过反对票数者，为中选候选人。 如果在股东年会上中选的董事不足应选人数，则应

就所缺名额对未中选的候选人进行新一轮投票，直至选出全部应选董事为止。

（7）股东年会根据前述第（6）项规定进行新一轮的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或者

独立非执行董事选举投票时， 应当根据每轮选举中应选人数重新计算股东的累积表决票

数。

5.�请用正楷填上阁下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如阁下为一法人，则本表格必须加盖法人

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6.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7.A股股东应将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 于股东年会

现场会议指定召开时间24小时前送达中国石化（地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

门北大街22号100728）。 H股股东有关文件的送达请参见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附件3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中国石化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年会” ）议案中，第12项“关于选举

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以及第13项“关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实行

等额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股东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

总数：（1）就第12.01项至12.09项子议案而言，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与应选董事（不含

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即：9名）相同的表决权；（2）就13.01至13.04项子议案而言，股东

持有的每一股份均有与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即：4名）相同的表决权。

举例而言，如股东拥有100万股中国石化股份，对于第12项“关于选举董事（不含独立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为9名，则股东对第12.01项至

12.09项子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00万股（即100万股×9＝900万股）；对于第13项“关

于选举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应选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为4名， 则股东对第13.01项至

13.04项子议案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0万股（即100万股×4＝400万股）。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

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

计算得票数。 如股东拟将所持有的股份数平均分配给每一位候选人，则请在「赞成」或「反

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 否则，请在「赞成」和/或「反对」栏填入股东给予每位候选

人的表决权股份数。

举例而言，如股东拥有100万股中国石化股份，则该股东对第12.01项至12.09项子议案

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00万股；该股东可以将900万股中的每100万股平均给予9位董事（不

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投赞成票或反对票）；也可以将900万股全部给予其中一位董

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投赞成票或反对票）；或者，将100万股给予董事（不含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甲（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将200万股给予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

董事）候选人乙（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将300万股给予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丙（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将300万股给予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丁（投赞成票

或反对票），其他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不予投票，等等。

四、请特别注意，股东对某几位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该股东持有的全部

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时，投票无效，视为放弃表决权；股东对某几位候选人集中行使的表决权

总数，少于该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时，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举例而言，如股东拥有100万股中国石化股份，则该股东对第12.01项至12.09项子议案

的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00万股：（1）如该股东在其中一位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的“累积投票方式”的「赞成」栏（或[反对]栏）填入“900万股” 后，则该股东的表决权已

经用尽，对其他8位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不再有表决权，如该股东在12.01项

至12.09项子议案的相应其他栏目填入了股份数（0股除外），则视为该股东关于12.01项至

12.09项子议案的表决全部无效；或（2）如该股东在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甲

的“累积投票方式”的[赞成]栏（或[反对]栏）填入“200万股” ，在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

事）候选人乙的“累积投票方式” 的[反对]栏（或[赞成]栏）填入“400万股” ，则该股东600

万股的投票有效，未填入的剩余300万股视为该股东放弃表决权。

五、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或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所获得的赞成票数

超过出席股东年会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且赞

成票数超过反对票数者，为中选候选人。 如果在股东年会上中选的董事不足应选人数，则应

就所缺名额对未中选的候选人进行新一轮投票，直至选出全部应选董事为止。

六、股东年会根据前述第（五）项规定进行新一轮的董事（不含独立非执行董事）或者

独立非执行董事选举投票时， 应当根据每轮选举中应选人数重新计算股东的累积表决票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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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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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警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警情况

（一）业绩预警期间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警情况

2014年4季度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2015年1季度仍处于低位，公司原油

实现价格大幅下滑，炼油和成品油销售业务消化高成本原油、成品油库存，导致本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预计将处于盈亏平衡点附近。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

二、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2015年第

一季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5年3月20日

2014年，本公司炼油事业部和营销及分销事业部对外销售石油产品（主要包括成品油

及其他精炼石油产品）实现的对外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6,339亿元，同比降低2.8%，占本公

司营业额的58.7%， 主要归因于各类炼油产品价格下跌以及其他精炼石油产品销量的减少

抵消了汽油、柴油和煤油销量增加的影响。汽油、柴油及煤油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3,420亿

元，同比增长0.7%，占石油产品销售收入的82.1%；其他精炼石油产品销售收入人民币2,919

亿元，同比降低16.0%，占石油产品销售收入的17.9%。

本公司化工产品对外销售收入为人民币3,570亿元，同比降低4.6%，占本公司营业额的

12.8%，主要归因于化工产品价格下跌抵消了基础化工原料和合成树脂销量增加的影响。

(2)�经营费用

2014年，本公司经营费用为人民币27,524亿元，同比降低1.1%。 经营费用主要包括以

下部分：

采购原油、产品及经营供应品及费用为人民币23,344亿元，同比降低1.6%，占总经营费

用的84.8%。 其中：

采购原油费用为人民币8,374亿元，同比降低4.2%。 2014年外购原油加工量为17,729

万吨（未包括来料加工原油量），同比降低0.6%；外购原油平均单位加工成本人民币4,724

元/吨，同比降低3.6%。

其他采购费用为人民币14,970亿元，同比基本持平。

销售、一般及管理费用为人民币684亿元，同比降低2.2%。

折旧、耗减及摊销为人民币901亿元，同比增长10.9%，主要归因于公司对近年固定资产

投入增加。

勘探费用为人民币110亿元，同比降低12.8％，主要归因于公司优化勘探投入,提高勘探

成功率,有效降低勘探支出。

职工费用为人民币572亿元，同比增长3.4%。

所得税以外的税金为人民币1,912亿元，同比增长0.3%，主要归因于成品油消费税税率

提高导致消费税同比增加人民币34亿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同比增加人民币6

亿元；由于原油价格下降，石油特别收益金同比减少人民币34亿元。

其他费用（净额）为人民币2亿元。

(3)�经营收益为人民币735亿元，同比下降24.1%。

(4)�融资成本净额为人民币142亿元，同比增长235.1%，其中：本公司利息净支出为人民

币94亿元，同比增加4亿元；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减小导致汇兑净收益同比降低人民币29亿

元；公司已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期末公允价值未实现损失为人民币46亿元，而去年同期为未

实现收益人民币20亿元。

(5)�除税前利润为人民币655亿元，同比下降31.1%。

(6)�所得税为人民币176亿元，同比减少人民币72亿元。

(7)�非控股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15亿元，同比减少人民币27亿元。

(8)�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465亿元，同比降低29.7%。

5.2.2�资产、负债、权益及现金流量

（1）资产、负债及权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化金额

总资产

1,451,368 1,382,916 68,452

流动资产

360,144 373,010 (12,866)

非流动资产

1,091,224 1,009,906 81,318

总负债

805,791 761,290 44,501

流动负债

604,257 571,822 32,435

非流动负债

201,534 189,468 12,066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593,041 568,803 24,238

股本

118,280 116,565 1,715

储备

474,761 452,238 22,523

非控股股东权益

52,536 52,823 (287)

权益合计

645,577 621,626 23,951

(2)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现金流量主要项目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4

年

2014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347 151,8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633) (178,74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21) 31,51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

减少

）

／

增加

(5,707) 4,672

(3)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分析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分事业部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如下：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4

年

2013

年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营业收入

勘探及开发事业部

227,597 242,107

炼油事业部

1,273,095 1,311,269

营销及分销事业部

1,476,606 1,502,414

化工事业部

427,485 437,587

其他

1,310,236 1,359,109

抵销分部间销售

(1,889,105) (1,972,175)

合并营业收入

2,825,914 2,880,311

营业利润

/

（

亏损

）

勘探及开发事业部

46,309 54,476

炼油事业部

(1,982) 9,745

营销及分销事业部

29,753 35,633

化工事业部

(2,164) 631

其他

(2,982) (3,686)

抵销分部间销售

2,179 1,251

财务费用

、

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5,632) (1,597)

合并营业利润

65,481 96,4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30 67,179

营业利润：2014年本公司实现营业利润人民币655亿元，同比减少310亿元。 主要归因

于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下跌，石油石化市场低迷导致主要产品价格下降收入减少。 净利润：

2014年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474亿元，同比减少197亿元，降低29.4%。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数据：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化额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总资产

1,451,368 1,382,916 68,452

长期负债

200,016 187,834 12,182

股东权益

647,095 623,260 23,835

总资产：2014年末本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4,51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685亿元。

主要归因于原油及成品油价格下降导致存货减少人民币337亿元，应收票据减少人民币148

亿元；应收账款增加人民币224亿元，及衍生金融工具未到期应收款项增加导致其他应收款

净额增加人民币161亿元;按计划实施各项投资，其中固定资产增加人民币339亿元，无形资

产增加人民币184亿元，在建工程净增加人民币170亿元，长期股权投资增加人民币53亿元。

长期负债：2014年末本公司的长期负债为人民币2,00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22

亿元，主要归因于长期借款增加人民币210亿，预提油气资产拆除费用导致预计负债增加人

民币36亿元，应付债券减少人民币156亿元。

股东权益：2014年末本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6,47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238亿

元,主要归因于2011年发行的可转换债券部分行权等导致资本公积增加人民币118亿元，未

分配利润增加人民币162亿元，以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和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人

民币93亿元。

5.2.3�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项目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计提的

减值

期末金额

金融资产

1.

衍生金融资产

87 376 - - 1,222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64 - (1,658) - 183

3.

现金流量套期

4,577 - - - 11,400

金融资产小计

6,628 376 (1,658) - 12,805

金融负债

(3,172) (4,611) (5,458) - (22,278)

合计

3,456 (4,235) (7,116) - (9,473)

5.2.4持有外币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计提

的减值

期末金额

金融资产注

1.

衍生金融资产

87 376 - - 1,222

2.

贷款和应收款

53,362 - - - 95,583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2 - 74 - 152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

5.

现金流量套期

4,577 - - 11,400

金融资产小计

58,108 376 74 - 108,357

金融负债注

(211,817) 84 (5,458) - (302,453)

注：本公司持有的外币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主要为本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所持有的按其

本位币计量的外币金融性资产和金融负债。

5.2.5�核心竞争力分析

本公司是上、中、下游一体化的大型能源化工公司，具有较强的整体规模实力：营业收

入居中国企业之首；是中国第二大油气生产商；炼油能力排名中国第一位，全球第二位；在

中国拥有完善的成品油销售网络，是中国最大的成品油供应商；乙烯生产能力排名中国第

一位，全球第四位，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化工产品营销网络。

本公司一体化的业务结构使各业务板块之间可产生较强的协同效应，能够持续提高企

业资源的深度利用和综合利用效率，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本公司拥有贴近市场的区位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公司成品油和化工产品

经销量逐年提高；公司不断推进专业化营销，国际化经营和市场开拓能力不断增强。

本公司拥有一批油气生产、炼油化工装置运行以及市场营销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在生

产经营中突出精细管理，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下游业务具有明显的经营成本优势。

本公司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科技体制机制，科技队伍实力比较雄厚、专业比较齐全；形

成了油气勘探开发、石油炼制、石油化工、战略新兴四大技术平台，总体技术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部分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本公司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石

化品牌优良，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5.3�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表

下表涉及的数据摘自本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

分行业

营业收入

（

人民

币百万元

）

营业成本

（

人民

币百万元

）

毛利率注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成本上

年同期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

勘探及开发

227,597 115,575 35.2 (6.0) (0.1) (2.4)

炼油

1,273,095 1,100,853 1.3 (2.9) (2.5) (1.0)

营销及分销

1,476,606 1,391,258 5.6 (1.7) (1.6) (0.1)

化工

427,485 409,477 4.0 (2.3) (2.1) (0.2)

其他

1,310,236 1,303,137 0.5 (3.6) (3.7) 0.1

抵销分部间销

售

(1,889,105) (1,891,28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2,825,914 2,429,017 7.3 (1.9) (1.1) (0.8)

注：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营业收入

5.4� �主要供货商及客户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从前五大原油供货商合计采购金额占本公司原油采购总额的

68.0%，其中向最大供货商采购金额约占本公司采购总额的20.4%。

对本公司前五名主要客户的销售额占本公司年度销售总额的8%，其中对最大客户的销

售额占本公司年度销售总额的3%。

本报告期内，除了本年报“关联交易” 部分所披露的与控股股东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的关联交易之外，中国石化各董事、监事及其关联人或任何持有中国石化股本

5%以上的股东未发现拥有上述主要供货商及客户的任何权益。

5.5� �报告期内资产和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年度间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 或占本公司报表日资产总额5%或以上或利润总额

10%以上的报表项目具体情况及变动原因说明：

项目

于

12

月

31

日 增加

／

（

减少

）

变动主要原因

2014

年

2013

年 金额 百分比

人民币百

万元

人民币百

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

货币资金

10,100 15,101 (5,001) (33.1)

主要是本公司为弥补资金缺口动用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13,963 28,771 (14,808) (51.5)

主要是化工产品价格下跌

，

化工销售公司以票

据结算的应收款项减少以及增加票据背书或

贴现

应收账款

90,831 68,466 22,365 32.7

主要是联合石化等下属公司贸易应收款项增

加

其他应收款

29,251 13,165 16,086 122.2

主要是联合石化套期保值业务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868 3,730 (2,862) (76.7)

主要是公司转让中国燃气股票

无形资产

78,681 60,263 18,418 30.6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注

14

递延所得税资产

6,979 4,141 2,838 68.5

主要是扬子等子公司待弥补亏损增加以及套

期保值亏损导致的递延所得税增加

短期借款

166,688 108,121 58,567 54.2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注

20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1,890 45,749 (33,859) (74.0)

主要是公司偿还了

35

亿公司债

、

300

亿分离交

易可转债

、

117

亿港币可转债以及部分长期债

券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影响

长期借款

67,426 46,452 20,974 45.2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注

28

其他非流动负债

11,549 8,187 3,362 41.1

主要是国勘下属子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签订

的长期借款协议本金增加

资本公积

48,703 36,947 11,756 31.8

主要是公司

230

亿可转换债券部分行权

其他综合收益

(7,261) 407 (7,668) (1,884.0)

主要是联合石化及中石化香港等下属公司现

金流量套期亏损以及国勘的合营公司产生的

外币报表折算差

专项储备

491 1,556 (1,065) (68.4)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注

35

财务费用

9,618 6,274 3,344 53.3

主要是人民币汇率变化带来的汇兑损益变动

。

资产减值损失

6,839 4,044 2,795 69.1

参见按中国企业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注

42

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4,151) 2,167 (6,318) (291.6)

主要是本公司

230

亿元可转换债券嵌入衍生工

具公允价值变动

投资收益

8,137 2,510 5,627 224.2

参见按中国企业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注

44

营业外收入

4,710 3,481 1,229 35.3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注

45

所得税费用

17,571 25,605 (8,034) (31.4)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附注

47

少数股东损益

1,480 4,198 (2,718) (64.7)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盈利减少

5.6� �董事会对新年度的经营计划、资本支出安排

（1）市场分析

展望2015年,预计世界经济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新常态。 预计国

际油价将继续维持疲弱，国内成品油市场需求将保持稳定增长，结构进一步调整，成品油质

量升级稳步推进，国内主要化工产品需求将稳步增长。

（2）生产经营

2015年，本公司将继续围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坚持深化改革、转型发展、

从严管理，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更加注重资源优化，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强化风险管控，重点

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勘探及开发板块：面对低油价形势，本公司将坚持储量、产量、投资、成本、效益相统一

的原则，优化勘探部署，降低开发成本，提高油气商品率。 勘探方面，以油气商业发现为中

心，突出新区新领域勘探，围绕重点油气增储区，提高勘探成功率。 开发方面，依据油价波

动弹性决策项目和产量安排，深化老区精细开发，推广大幅提高采收率技术；大力推进页岩

气开发，实现页岩气开发快速发展，加快推进天然气重点产能建设工程，加强已开发气田精

细管理。 全年计划境内生产原油300百万桶，境外48百万桶；计划生产天然气8,863亿立方

英尺。

炼油板块：优化原油采购和资源配置，降低原油采购成本；充分发挥规模优势，控制单

位成本；积极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为市场供应清洁油品；加强产销衔接，调整产品结构和

生产负荷，增产适销对路和高附加值产品；发挥专业化经营优势，完善销售网络，优化润滑

油、液化气、沥青等产品经营。 全年计划加工原油2.43亿吨，生产成品油1.52亿吨。

销售板块：积极探索新体制新机制，加快油品销售向综合服务商转变。 本公司针对供

需形势的新变化，加强市场分析研判，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坚持低库存运作，降低风险；优

化销售结构，扩大零售规模和单站销量；加快成品油管道布局建设，完善营销网络；实施差

异化营销，加强个性化服务，提高客户忠诚度；推进非油品专业化、市场化发展，提高经营规

模和效益。 全年计划境内成品油经销量1.73亿吨。

化工板块：进一步优化原料结构，降低原料成本；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密切产销研结合，

积极生产适销对路的高附加值产品，加大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推广力度；优化生产装置运

行，根据产业链边际效益合理安排装置负荷；充分发挥市场网络优势，提升化工产品营销水

平。 全年计划生产乙烯1,090万吨。

科技开发：本公司将积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持续攻关页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

提升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及提高采收率技术，推动上游增储上产。 强化生物质燃料、重质

油加工、清洁油品生产等技术攻关，推动油品质量升级。 加快催化新材料、高性能合成材

料、精细化工产品等技术开发，推动产品结构调整。 加强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等技术研发与

应用，保护生态环境。 持续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支撑和引领公司

转型发展。

资本支出：2015年本公司将根据市场变化持续加大项目和投资的优化力度。 计划资本

支出人民币1,359亿元，其中，油田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682亿元，积极推进涪陵页岩气项目

建设，同时安排胜利、四川、塔河、准噶尔、鄂尔多斯等区域油气勘探开发工程，广西、天津

LNG及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海外项目；炼油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240亿元，重点做好齐鲁、

九江炼油改造，汽油吸附脱硫、柴油加氢等油品质量升级项目建设；营销及分销板块资本支

出人民币226亿元，重点安排加油（气）站挖潜改造，推进成品油管网建设，优化油库布局，

完善加气站、非油品等业务设施，提升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推进新兴业务发展；化工板块资

本支出人民币151亿元，重点做好金陵环氧丙烷及液化气综合利用项目、海南芳烃项目建

设；总部及其他资本支出人民币60亿元，主要用于科研装置及信息化项目建设。

5.7�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建议派发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币0.11

元（含税），加上中期已派发股利每股人民币0.09元（含税），全年股利每股人民币0.20元

（含税）。

末期股利将于2015年6月30日（星期二）或之前向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当日登记

在中国石化股东名册的全体股东发放。 欲获得末期股利之H股股东最迟应于2015年6月11

日（星期四）下午四时三十分前将股东及转让文件送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

心17楼1712-1716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中国石化H股股东的登记过

户手续将自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至2015年6月18日（星期四）（包括首尾两天）暂停

办理。

所派股利将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内资股股东和沪港通股东发放，以港币

向外资股股东发放。 以港币发放的股利计算的汇率以宣派股利日之前一周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为准。

公司2014年度末期利润分配方案须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 �重要事项

6.1成品油销售业务重组

2014年2月19日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启动中国石化销售业

务重组的议案。 2014年9月12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 ）与25家境

内外投资者签署了《关于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由全体投资者以现金认购

销售公司股权。 截至2015年3月6日,� 25家投资者向销售公司缴纳了相应的增资价款共计

人民币1,050.44亿元（含等值美元）,对应认购销售公司29.5849%的股权。 具体内容参见

中国石化于2014年2月20日、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2日、2014年7月1日、2014年9月15

日、2015年1月6日和2015年3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网站的有关公告。

6.2仪征化纤资产重组

2014年9月12日，中国石化与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征化

纤” ）签署《资产出售协议》和《股份回购协议》，同意受让仪征化纤拥有并拟向中国石化出

售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收购价款约为人民币64.91亿元；同意由仪征化纤回购并注销中国石

化持有的仪征化纤股份，股份出售价款约为人民币63.03亿元。 收购价款与股份出售价款相

冲抵，差额由中国石化于交割日后的2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补足；过渡期（2014

年6月30日至交割日）损益按照交割审计后的净资产值确定，并由仪征化纤享有或承担。 截

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石化与仪征化纤已完成了前述相关资产的交割和前述相关股份的

过户和注销手续。 具体内容参见中国石化于2014年9月13日、2014年12月24日、2014年12

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有关公

告。

6.3�上海石化股权激励

中国石化上市子公司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石化” ）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议案。 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

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了《上海石化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于2014年12月23日正式

生效。 报告期内，上海石化并未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授出任何股票期权。 具体

内容参见中国石化于2014年11月8日、2014年12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有关公告。

6.4�收购延布项目公司部分权益

2014年10月30日，中国石化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海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石化化

工销售（香港）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子公司签署协议，分别收购Sinopec� Century�

Bright� Capital� Investment� (Netherlands)� Co?peratief� U.A（“荷兰COOP” ）99%和

1%的成员权益。 通过收购荷兰COOP的全部成员权益，本公司获得沙特Yanbu� Aramco�

Sinopec� Refining� Company� (YASREF)� Limited（“延布项目公司” ）37.5%的权益。 根

据本次收购的相关安排及一般商业惯例，中国石化受让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向相关公司提供

担保的义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协议项下的交割已完成。 具体内容参见中国石化于

2014年10月31日和2015年1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

有关公告。 相关披露亦请参见香港联交所网站。

6.5� �其他重大事项

6.5.1�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和参股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1）中国石化不存在直接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不含中国石化合并报表的上市

子公司）

（2）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近期拟上市公司股权，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序号

所持对象名

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人

民币万

元

）

持股数

量

（

万

股

）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期末账面

值

（

人民

币万元

）

报告期损

益

（

人民

币万元

）

报告期

所有者

权益变

动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源

1

北京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20,000 - 14.29% 20,000 - -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企业出资

2

郑州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000 1,000 0.25% 1,000 150 -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债转股

合计

21,000 - - 21,000 150 - - -

6.5.2�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自我评估报告，审计机构出具了审计意见

6.5.3�公司披露了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7�财务报告

7.1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和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

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除《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自

2014年度财务报表起施行外，其他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除下列影响外，本次新增或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没有重大影响。

(i)《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了长期股权投资的范围，修订后准则所

称的长期股权投资，仅包括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合营企

业的权益性投资。 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

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并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本公司据此将

上述权益性投资进行重分类调整，将上述权益性投资自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至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进行核算。 于2014年12月31日，该类权益性投资金额为人民币6.85亿元（2013年12

月31日：人民币17.60亿元）,以成本减减值列示于资产负债表内。

(ii)《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及其指南明确了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中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要求。 根据修订后的相关规定，企业在利润表中应区分以后会计

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以及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进行列报，在资产负债表中应将其他综合收益作为一个单独

项目列示，并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本公司据此

在合并利润表中相应修改了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

项目。 本公司于2014年1-12月以及以前年度的其他综合收益均为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

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2014年1-12月，本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金额为

人民币-92.66亿元（2013年1-12月：人民币9.32亿元）。 于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其他综

合收益余额为人民币-72.61亿元，于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其他综合收益余额为4.07亿

元，其中相应调减资本公积人民币24.66亿元，调减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人民币-20.59亿元。此

外，本公司对部分科目进行了重分类调整，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7.2�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7.3�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承董事会命

傅成玉

董事长

中国北京，2015年3月20日

（上接B009版）

（上接B009版）


